
附件2

广西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专项2023年第四批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示范工程

	下达地方或单位
	相关项目县（市、区）发展改革部门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21170

	总体目标
	支持有关地区实施一批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等工程，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不低于中央投资3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城乡低收入人口和其他就业困难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3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